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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对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98号建议的答复

谢海民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出台婚丧嫁娶的管理办法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农村婚嫁事宜大操大办、高价彩礼、铺张浪费呈蔓延之势，“娶媳妇”成为农民最大的负担，“一婚十年穷”是农村婚嫁的真实写照。殡葬方面互相攀比、大摆宴席、吹吹打打等不良习俗依然存在。这种不良风气的滋生蔓延，不利于乡村振兴，也影响到了脱贫攻坚，还可能成为新型贫困的一种诱因，与现代社会推崇的崇尚节俭文明的新风背道而驰。为减轻农民负担，助力脱贫攻坚，我市深入贯彻全国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、全国婚俗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，强力推进婚丧嫁娶改革，取得一定成效。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出台政策文件做保障。出台了《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》《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》《加快推进婚丧礼俗改革助力脱贫攻坚的意见》《关于修订完善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的指导意见》等，明确指导标准，制定政策措施，保障婚丧嫁娶管理工作有序开展。

二是党员干部带头。纪委、组织部门先后出台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员和公职人员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》《关于在党员中带头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通知》等文件。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头学习、宣传、遵守新规矩，党员和村民组长以上干部全部签订承诺书，及时对有大操大办苗头的党员干部教育引导，对触犯红线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。近年来，有25名党员干部被约谈，有3人被行政问责。

三是引导群众自管自治。全市2993个行政村全部建立红白理事会，由党员干部和在村里有威望的人组成。村民办理婚嫁事宜先到理事会报备，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，理事会全程监督。坚持从群众意见最集中、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，在充分尊重民俗民意的基础上，针对存在的陋俗陋习，“一村一策”制定《村规民约》和《红白理事会章程》。对不按规矩办事、破坏村规民约的村民，村“两委”和理事会成员第一时间出面劝诫制止。
四是加强宣传教育。层层召开党委会议、支部会议和村民大会，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深入宣传移风易俗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，做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开展“四下乡”活动，戏曲、小品、文明乡风七字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引导群众树立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观念。

您在建议中对婚丧嫁娶问题的分析深入准确，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结合您的建议和民政部门的职能，为逐步破解这类难题，我们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：

一是大力倡导婚事新办，由村(居)红白理事会督促当事人依法办理婚姻登记，协助举办文明、庄重、节俭的婚礼，树立健康文明婚俗新风。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新型婚恋观，提倡实事求是、量力而行，合理适度消费，不盲目攀比。鼓励仪式从简，控制宴席规模和档次，积极推行集体婚礼、植树婚礼、“爱心慈善”婚礼等新型婚礼。自觉摒弃滥发请束、大摆宴席、天价彩礼、高额礼金、借机敛财、低俗婚闹等。

二是大力倡导丧事简办，由村(居)红白理事会积极推行丧葬活动戴黑纱白花，鞠躬默哀、播放哀乐，适当压缩丧葬时间，简化程序，控制丧事规模，杜绝出大丧、办长丧，提倡节俭吊唁祭祀，不得大摆宴席、铺张浪费、借机敛财。加强丧葬活动管理，禁止办理丧事活动妨碍公共秩序、危害公共安全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污染环境的行为，禁止封建迷信活动。

三是通过婚姻登记窗口宣传治理高价彩礼、推进移风易俗的相关规定，开展抵制高价彩礼承诺活动，教育引导青年人自觉抵制高价彩礼，主动报备彩礼及婚宴规模，积极响应限高标准，做到从简办理、节约办理。
2020年11月5日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  6687129
联系人：刘世民
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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